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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 

天健函〔2018〕353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由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牌珠宝公司或公司）转来的《关

于对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8〕第 16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奉悉，我们已对问询函中需我们回复的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一、公司对苏州好屋计提减值准备 5,630 万元，请说明减值测试的具体过

程，所选取参数和未来现金流量等相关指标与收购时的评估指标存在差异，减

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合理。请会计师对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问询函第 3条第（2）点） 

(一) 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相关规定，当资产存在减值迹象时，

包括“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远远低于原来的预算或者预

计金额”等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确认资产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可收回

金额的估计，应当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果无法

可靠估计的，应当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二) 减值测试具体过程 

受房地产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好屋）2017 年实际经营业绩未能达到承诺盈利金额，公司认为对苏州好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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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存在进一步减值损失的迹象，在编制 2017 年度报告时，公司对其

进行了减值测试，其可收回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具体计算过

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序号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永续年度 

承诺苏州好屋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A 25,000.00 32,000.00    

承诺业绩增长率 B 138.89% 128.00%    

预测采用增长率 C 138.89% 130.00% 120.00% 108.00%  

实际苏州好屋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D 14,532.53 18,892.28 22,670.74 24,484.40 24,484.40 

实际苏州好屋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注 1] 
E 16,517.03 18,892.28 22,670.74 24,484.40 24,484.40 

折现率[注 2] F 12.50% 

净利润折现系数 G 1.0000 0.8889 0.7901 0.7023 5.6187 

净利润折现值[注 3] H=E*G 16,517.03 16,793.14 17,912.68 17,196.18 137,569.41 

公司享有份额 I=H*25% 4,129.26 4,198.28 4,478.17 4,299.04 34,392.35 

未达到盈利承诺对应的业绩

补偿款[注 4] 
J 9,769.64 12,233.87    

业绩补偿款折现系数 K 0.9412 0.8366    

业绩补偿款折现值 L=J*K 9,194.96 10,234.87    

折现值合计 M=I+L 13,324.22 14,433.15 4,478.17 4,299.04 34,392.35 

预估可收回金额 N 70,926.93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O 76,556.84 

减值金额 P=O-N 5,629.91 

注 1：预测期实现的净利润视同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注 2：公司 2015年投资苏州好屋对应的苏州好屋价值为 28亿元，根据承诺

业绩对应的风险报酬率为 10.72%；公司综合考虑行业风险、经营风险等因素以

12.50%作为权益期望回报率进行测算。 

注 3：因苏州好屋折旧及摊销金额较小，公司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时假定未



                                                                                     

第 3 页 共 5 页 

来现金流量即为其实现的净利润，不考虑折旧及摊销等非现金支出以及营运资本

的追加投入和资本性支出的影响。 

注 4：业绩补偿款依据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等人签订的《浙江明牌珠宝股

份有限公司与汪妹玲、严伟虎、叶远鹂、陈琪航、陈兴、董向东、黄俊、刘勇关

于苏州市好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之盈利承诺及补偿相关

约定,以及预测期苏州好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情况计算确定。 

我们复核了公司对苏州好屋投资减值测试中依据的业绩预测、折现率等相关

数据，对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了重新计算，未发现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我们认

为，明牌珠宝公司对苏州好屋长期股权投资按预计其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

值的差额计提 5,629.91万元的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投资设立山东明牌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明牌”），占其

注册资本的 30%，为山东明牌最大股东。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王晓伟、楼

云娜将其合计持有 21%的股权表决权由公司全权代为行使，且未经公司同意，不

得转让其在山东明牌公司的出资额。公司实际持有山东明牌公司 51%表决权，故

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请说明山东明牌主要财务数据、将其纳入合并范

围的依据、相关少数股东权益的确认情况，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问询函第 4 条） 

(一) 山东明牌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1. 基本情况 

山东明牌系由明牌珠宝公司、山东盛祥珠宝有限公司及王晓伟、楼云娜等 6

位自然人出资设立，于 2017年 6月 30日在济南市历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

册，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主要经营活动为珠宝首饰的批发、零售。山东明牌股

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或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明牌珠宝公司 300.00 30.00 

王晓伟 70.00  7.00 

楼云娜 140.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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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海明 98.00  9.80 

高辉飞 98.00  9.80 

谢继武 98.00  9.80 

游昌文 98.00  9.80 

山东盛祥珠宝有限公司 98.00  9.80 

合  计 1,000.00 100.00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 12月 31 日/2017 年度 

流动资产 9,768,481.43 

非流动资产 790,208.77 

资产合计 10,558,690.20 

流动负债 856,445.67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856,445.67 

少数股东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702,244.53 

营业收入 32,355,966.94 

净利润 -297,755.47 

综合收益总额 -297,755.47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4,752,499.61 

(二) 纳入合并范围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相关规定，合并财务报表的

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

力影响其回报金额。在不存在其他因素时，通常持有半数以上表决权的投资方能

控制被投资方。 

根据山东明牌公司章程及明牌珠宝公司分别与股东王晓伟、楼云娜签订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相关约定，山东明牌相关活动（指对被投资方的回报产生



                                                                                     

第 5 页 共 5 页 

重大影响的活动）的决策须经代表半数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王晓伟、楼云娜

合计 21%的股权表决权由公司全权代为行使，未经公司同意，王晓伟、楼云娜不

得转让其在山东明牌的出资额，公司实际持有山东明牌 51%表决权。而且，山东

明牌 5名董事会成员中 2名（包括董事长）由公司委派，董事王晓伟表决权由公

司全权代为行使。由此认为，公司通过行使表决权拥有对山东明牌财务和经营政

策的实际控制权，故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三) 少数股东权益的确认情况 

2017 年度，山东明牌实现净利润-297,755.47 元，2017 年末净资产为

9,702,244.53 元。少数股东持有山东明牌 70%的股权，故在编制 2017 年合并财

务报表时确认少数股东损益金额为-208,428.83 元，少数股东权益金额为

6,791,571.17元。 

我们查阅了山东明牌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表决权委托协议等相关资料，

核对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明牌

珠宝公司拥有对山东明牌的实际控制权，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相关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专此说明，请予察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朱国刚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  达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